中央研究院公務電話紀錄

931211
	協調事項
	

	發（受）話 人通 話 內 容


	

	發話人

單位

職稱

姓        名
	

	受話人

單位

職稱

姓        名
	

	通話時間
	

	備        註
	


說明：
一、各機關凡公務上聯繫、洽詢、通知等可以簡單正確說明的事項，均可使用本紀錄。

二、本紀錄應由發話人認有必要時，複寫兩份，以一份送達受話人。

三、本紀錄發話、受話雙方均應附卷，以供查考。

